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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债务催收政策

制度要点（2025 年版）

一、核心目的

在合法合规、公平公正的前提下，有效回收欠款，保护本行

债权权益，同时尊重债务人的合法权益，维护本行声誉和品牌形

象，本行依据《个人贷款管理办法》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令

2024 年第 3 号）、《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中

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20 年第 9 号）等监管要求与规

定，制定《浙商银行零售信贷业务贷后管理办法（2023 年版）》

《浙商银行零售互联网贷款业务催收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《浙商

银行信用卡（消费金融）业务催收管理办法（2025 年版）》等

与债务催收相关的政策制度，从职责分工、工作机制、催收操作

规范等方面进行明确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1.主体范围：浙商银行及附属机构所有代表本行进行债务催

收的内部员工（催收员、客户经理等）及外部委托的第三方催收

机构。

2.业务范围：各类逾期债权，包括零售信贷贷款、信用卡、

零售互联网贷款等各类零售类贷款产品及业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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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基本原则

1.风险为本：根据债务人的风险等级、还款能力、配合度等

因素，平衡成本与收益，采取差异化的催收策略。

2.合法合规：严格遵守所有适用的国家法律法规、行业监管

规定和地方性法规。

3.保护消费者：公平公正对待所有债务人，尊重债务人的人

格尊严和隐私权，保持催收行为适度与必要性，将消费者保护贯

穿全流程。

4.信息安全：实施债务人信息分级管理，确保数据全生命周

期安全。

四、催收流程

1.催收启动条件：明确界定触发催收流程的逾期天数（如

M1/M2/M3+）或事件（如合同约定）。

2.催收阶段划分：通常分为早期提醒、中期催收、后期催收

等阶段，明确各阶段的目标、策略和主要手段。

3.催收渠道与方式：

初期催收阶段：采用短信、智能语音、电话催收等方式，统

一话术模板，全程录音留痕。

中期催收阶段：采用人工电话、约见、上门等方式催收，或

书面送达催收函；或委托第三方机构通过电话、上门催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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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期催收阶段：总/分行联动启动司法催收，采用律师函、

民事诉讼、仲裁、公安报案等司法手段。

4.信息记录与保存，所有催收活动（包括时间、方式、对象、

沟通内容概要、承诺、结果）必须及时、准确、完整地记录，并

保存规定年限，以备审计、监管检查和纠纷处理。

五、第三方催收机构管理

本行建立第三方催收机构准入标准，审查其资质、合规记录、

经营状况、管理能力、技术系统、人员素质等。签订具有法律约

束力的委托协议，明确约定服务范围、合规要求、禁止行为、服

务标准、考核指标、信息保密义务、审计权、违约责任（包括巨

额违约金和立即终止权）、保证金要求等；建立日常监督与考核

评价机制。对严重违规或持续不达标的第三方机构，立即终止合

作并追究责任。

六、消费者权益保护

1.催收行为规范，要求公平公正对待所有债务人；催收过程

中必须尊重债务人的人格尊严和隐私权；向债务人提供准确、清

晰的债务信息，不进行虚假陈述或误导；催收行为应合理、适度，

避免过度骚扰或给债务人造成不必要的困扰，遵循催收时间限制、

催收频次限制和第三方联系人规则；禁止冒充行为、禁止虚假陈

述、禁止暴力催收、禁止骚扰与威胁、禁止不当施压、禁止私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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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取款项、禁止与债务人发生不当利益关系。

2.个人信息保护，严格遵守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，仅在催收

必要范围内收集和使用债务人信息，确保信息获取来源合法，采

取严格措施保护债务人信息安全，防止泄露、篡改、丢失。

3.债务人权利与投诉处理，在催收过程中或通过其他渠道

（如合同、网站）告知债务人享有的权利，如知情权、异议权、

个人信息保护权、投诉权等。设有便捷、有效的投诉渠道，严格

按投诉处理流程处理投诉。

七、培训与监督管理

本行高度重视债务催收环节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，着力提

升各业务条线催收员工的履职能力和消保意识，要求所有从事债

务催收工作的人员定期学习操作规范，操作规范内容涵盖催收政

策法规、标准化操作流程、客户投诉管理等，强化消保理念与合

规意识的渗透；培训频率不低于每年一次，培训形式包括线上学

习、线下授课、情景模拟、案例分析等，并建立有效的培训考核

与效果评估机制，确保培训成果切实转化为员工的合规操作能力

和消保服务水平。

针对委外机构的催收人员，本行督促委外机构制定详尽、可

操作的催收行为规范，清晰列明禁止性规定和负面行为清单（如

严禁暴力催收、骚扰无关第三方、冒充公检法等），加强案例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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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，强化催收人员行为规范管理。

本行建立质量监控机制和问责机制，评估催收人员的合规性

和专业性，将合规表现与业绩指标作为绩效考核指标。定期或不

定期接受内部审计部门对催收活动的政策执行情况、合规性、操

作风险的独立审计、日常或专项合规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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